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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从零到百，打造民法高分计划政法干警民法学教材全新改版，重磅出击！准确定位政法干警考试
，选取大量直接拿分的重点法条准确的民法学考试定位，是准确把握考试难度的基础。本书结合历年
真题，在讲解知识点前，通过重点提示、知识体系图和重要考点及学习方法三部分对民法学的命题趋
势进行准确的定位，并提供民法学考试中的热门考点及推荐复习方法，为考生学习相关知识提供指引
和便利。此外，政法干警招录考试民法学的考试定位决定了其题目有很大一部分是以直接考查法条的
形式出现。本书在每一部分均摘选了热门法条（重要法律规范）以减轻考生记忆整部法律的负担，结
合理论知识的学习，考生便可在考场上所向披靡。历年真题考点全标注通过研究近几年的真题可以发
现，政法干警民法学考试考点重复率较高，每年的考点对下一年的备考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本
书正是鉴于此，将2009-2012年真题的所有考点在图书内容中进行全面标注，让近几年的重要考点一览
无余，使得考生在考点掌握过程中目标更加清晰明确，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深刻精析复习重点
，图形表格灵活表现法律的学习是相对比较枯燥的，本书充分考虑考生在复习过程中的感受，采取图
形表格等多种知识点表现形式，贯穿于本书始终。通过对相似概念的比较、重要知识点的体系解构，
为考生传道授业解惑，加深对重要考点的印象，为考生夯实获得高分的基础。本书位于章后的重点难
点解读，将理论知识点进一步深化，强化考生记忆，帮助考生在民法学高分的道路上更进一步。真题
与经典例题相结合，提升基础能力，进行实战演练真题与经典例题的结合，为考生理解掌握民法学知
识点打开一道方便之门，使考生的复习过程在例题、案例的帮助下变得生动形象。本书内容完全依据
大纲精心安排，帮助考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提升考试所需的基础能力，在解题时游刃有余。位于章
后的“主观题精炼”紧密配合位于重要知识点后的“真题指引”，共同帮助考生深化对理论的理解认
识，提高解题能力。最后，本书附送2012年真题，考生阅读完本教材之后可以进行真题实战演练，进
行全面检测与自我提升。“追求卓越，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一直是中公教育的创业理念。殷切期待
广大读者对丛书提出宝贵意见，促进我们更快成长，让丛书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感谢您对中公教育
的长期支持，祝您公考路上早日成功！中公教育专家与教材编研团队2013年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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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重要法律规范 《民法通则》 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
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第3条：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
。 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9条：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
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第10条：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
平等。 【司法解释】 《民通意见》第1条：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时开始。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
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时的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
定。 第11条：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司法解释】 《民通意见》第2条：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
己的劳动取得收入，并能达到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的，可以认定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
源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12条：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
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
意。 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第13条：不能辨
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
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
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第14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 第16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
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
父母； （二）兄、姐； （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
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
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
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 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
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第20条：公民下落不
明满二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为失踪人。 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时
间从战争结束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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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应该是正版  还有一股柠檬的味道 密码涂层被刮掉了  反正我也不用的无所谓
2、书本身不错，平邮比想象的快用了7天送达，就是邮件状态一直不可查，希望能改进。纸张不是很
好很光滑那种。邮政的物流人员态度差。
3、很不错的一本民法讲解书，讲解深刻，内容全面
4、内容很多，详细，反正也没剩多长时间了，好好看看。。。
5、白买了，与去年的教材没有改动。。
6、为什么后面书的密码和账户都被刮开了？？？我只想说呵呵！
7、应该是正版 已经在看了  第一次买这种书越不知道内容充足吗  不过书本真的是送货上门了  也很迅
速到达
8、一直都很喜欢中公的书！！！
9、通读以后发现本书作者没有用心的编写本书，个别地方有逻辑问题。不过总体来讲可以作为备战
考试的教材，符合大纲知识框架。
10、很快可惜没来得及好好看啊
11、还算满意，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12、不错，重点的地方还给标记了。

Page 9



《中公版·2013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0


